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学术拔尖人才工作目标书

             同志，经院教授委员会评审入选“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学术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期三年，自2017 年  月  日至2020年  月   日。
一 入选者的工作职责
根据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培养期内该同志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需完成以下所列指标之一：
1、获得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资助。
2、若没有完成第1条，资助者须满足下列条件中的2条：
（1）入选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三区及以上收录期刊论文不少于8篇，或发表SCI二区及以上论文4篇，其中通讯作者数不超过50%；
（2）培养期内负责国家级项目2项（含重大研发计划课题）；
（3）作为第一或第二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一项，或以第一发明人获中国专利奖一项；
二 需要的支持保障措施
1、教授入选者聘为高一级教授岗位，副教授及以下入选者聘为教授四级岗，按相应岗位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差额从院长基金单独支出； 
2、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者，增加硕士研究生指标1名；不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者，增加团队负责人或辅导教师硕士研究生指标1名，由其协助辅导教师指导。
3、学院优先考虑改善入选者的工作条件。
4、所在学科、系的支持措施：
1）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全面关心支持入选者的发展，在晋级晋职、评先树优方面优先推荐；
2）合理安排入选者的教学任务及其他事务性工作；
3）掌握培养计划实施进度和入选者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支持保障和助推工作。
三 考核与奖励
1、学院组织专家对入选者进行期中、期满两次考核，并提出考核意见；
2、对期满完成培养计划目标任务的入选者，经考核合格者进入下一个聘期，终期考核不合格终止协议且恢复原岗位，学院不再接受其申报请求；
3、对期中考核未能达到目标任务书40%要求的，终止培养计划。
四 入选者承诺：
本人将认真履行“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职责，努力完成学院、个人的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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